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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批转关于  

长春市绿园区雁鸣湖山庄非法占地等三个案件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通知  

  吉政发〔2004〕13 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政府同意省监察厅和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长春市绿园区雁鸣湖山庄非法占地等三个

案件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各地、各部门要从中吸取

教训,引以为戒,强化土地法制观念,落实制度,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秩序。长春市和吉林市政

府要按照《报告》提出的处理意见,抓好落实,并将结果向省政府作出报告。 

  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关于长春市绿园区雁鸣湖山庄非法占地等三个案件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2003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17 日,国务院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联合督查组对我省

治理整顿工作进行了督查,并向省政府反馈了意见。根据洪虎省长的批示要求,省监察厅、国

土资源厅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国务院督查组交办的三个案件进行了认真调查取证,问题已查

清。经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议、国土资源厅党组会议研究并向监察部、国土资源部汇报后,

提出了党政纪处理和行政处罚建议。现将三个案件的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长春市绿园区四间村建雁鸣湖山庄问题  

  (一)基本情况  

  雁鸣湖山庄位于长春市绿园区城西镇四间村,共占用集体土地 18.5176 公顷。其中,耕地

12.77 公顷,未利用地 5.7476 公顷。由于上游医院、工厂等污水全部排放到雁鸣湖中,造成水

质污染严重超标,形成大面积废弃地和荒地。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四间村村委会于 1997 年

9 月 10 日召开班子会议,决定将 12.77 公顷被污染的耕地由村里收回,并按规定标准给农民进

行了补偿。随着小城镇建设和村屯改造步伐的加快,1998 年 2 月 16 日,四间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翟振江主持召开村委会班子会议,研究了对雁鸣湖周边被污染耕地进行分期改造

事宜,决定利用此地建设农民新村,将崔家营子、四间房、陈家沟等 3 个屯 1600 户农民移居

新村,拆房还田进行复耕,预计可恢复耕地 150 公顷左右。同年 7 月 10 日,城西镇召开党委会

议,批准了四间村村屯拆迁改造事宜,并将此项工作纳入镇政府 1999 年工作安排意见。2001

年 9 月 10 日,四间村在多次报建市规划局尚未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开工建设。一期工程

占地 5.4432 公顷,城市规划绿化带占地 5.6388 公顷,全部为耕地。未批先建违法用地行为发

生后,长春市绿园区国土资源局于 2001 年 11 月 19 日对四间村村委会非法占地行为进行了

行政处罚。2002 年 4 月 3 日,长春市国土资源局在绿园区国土资源局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行政

处罚的前提下,为雁鸣湖山庄一期占用的集体土地补办了农用地转用和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2002 年 4 月 12 日,四间村村委会召开班子会议研究了二期工程建设资金问题。会上,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翟振江提出先建部分商品房出售,用于解决资金缺口的建议通过后,该村

未经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决定扩大开发面积建设了 15 栋商品房。2002 年 6 月 3 日,长

春市绿园区国土资源局对该村二期工程占用的土地再次实施了行政处罚。 

  (二)主要问题  

  1.非法占用土地。长春市政府 2002 年 3 月 28 日批准调整绿园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前,

雁鸣湖山庄一期工程 2001 年 9 月 10 日开工建设所占用的土地为在册农用地,不符合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四间村村委

会主任翟振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项目经理龚云秀负有直接责任。 

  2.非法占用集体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根据中发〔1997〕11 号、国办发〔1999〕39 号

文件关于“严禁非法占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的规定,四间村二期工程使用集体土



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是在一期工程非法占用土地被行政处罚后继续违法,性质十分严重。四间

村村委会主任翟振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3.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雁鸣湖山庄一、二期工程违法用地行为发生后,长春市绿园区国

土资源局先后下达了长绿土监(罚)字〔2001〕第 039 号、长绿土监(罚)字〔2002〕第 010 号

两个处罚决定书,但两个处罚决定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严重错误,有工作失职行

为。长春市绿园区国土资源局局长王殿才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主管副区长 王胜 君负有一定

领导责任。 

  (三)处理意见  

  1.省国土资源厅责成长春市国土资源局撤销绿园区国土资源局作出的长绿土监(罚)字

〔2001〕第 039 号、长绿土监(罚)字〔2002〕第 010 号处罚决定,并根据 2003 年 9 月吉林省

土地勘测规划设计院测量的现状实际占用面积,依法重新作出处理。 

2.对雁鸣湖山庄一期工程用于村屯改造建设的农民住宅,绿园区政府应严格按照国办发

〔1999〕39 号文件第二条规定执行。根据四间村 1998 年 2 月 16 日 村委会确定的将三个屯

的农民移居新村,拆房还田,进行复垦耕地 150 公顷的规划,省国土资源厅责成长春市国土资

源局对这一规划进行监督落实。 

3.为及时偿还施工企业垫支工程款,维护社会稳定,对雁鸣湖山庄二期工程非法占用集体

土地新建的房屋,长春市政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处理,对非

法占用土地单位直接责任人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在对其进行罚

款处理后,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补交出让金,然后依法对外出售。4.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和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规定

以及干部管理权限,省纪委、监察厅责成长春市纪委、监察局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四间村

党支部书记翟振江,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原城西镇党委书记刘金海,

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绿园区国土资源局局长王殿才,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对负有主管领导责任的绿园区副区长王胜君,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项目经理

龚云秀(招聘人员),建议村委会予以解聘。 

  5.四间村发生的严重违法占地问题,绿园区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绿园区政府要

向长春市政府作深刻检查;省纪委、监察厅责成长春市纪委、监察局对绿园区区长孙亚明实

行诫勉谈话。 

  二、关于桦甸市北台子乡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建小康村问题  

  (一)基本情况  

  2003 年 3 月 12 日,省财政厅在吉林市丰满区召开了全省财政支持小康示范村建设工程

座谈会。会后,经吉林市财政部门研究,桦甸市北台子乡新政村杨家大院社被确定为吉林市唯

一的省财政支持的小康示范村建设试点村。2003 年 4 月 8 日,桦甸市委书记朱淳主持召开了

小康示范村建设专题会议,成立了小康示范村建设领导小组。会后,市委秘书长孙志忠带领各

部门负责同志到现场进行踏查时,国土资源局局长周殿华提出该项目所占用的是基本农田,需

要请示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3 年 5 月 27 日,桦甸市政府向吉林市政府呈报了《桦甸

市人民政府关于局部调整北台子乡和二道甸子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请示》。事后,桦甸市

副市长李福才、桦甸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周殿华、桦甸市北台子乡党委书记马士臣持桦甸市

调整规划的请示和《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局部调整北台子乡和二道甸子镇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请示》两次赴省国土资源厅报批,均未获批准,省国土资源厅领导明确答复小康示范村项

目用地必须重新选址。回来后,乡党委书记马士臣向市委秘书长孙志忠做了汇报,孙志忠又向

市委书记朱淳做了汇报,朱淳同意按省国土资源厅的意见办,重新选址。2003 年 6 月 15 日,北

台子乡 4 名乡领导召开碰头会,大家认为土地已平整完,征地补偿费也已发放完,前期投入较

大,如果重新选址,该项目可能落到其他乡镇,乡长刘明利坚持原址不变。会议最后决定,党委

书记马士臣继续想办法办手续,乡长刘明利负责再次请示市委领导同意后组织施工。6 月 17

日,乡长刘明利在未请示的情况下,就擅自决定让施工队开工。当日,桦甸市国土资源局发现

该乡违法施工后,于 18 日送达了《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北台子乡政府随

后停止了基础设施项目的施工。2003 年 7 月 2 日,北台子乡 4 名领导再次召开碰头会,乡长刘

明利认为应边干边请示,否则会有损失,延误工期(省财政厅要在 9 月份验收),其他乡领导也没

有什么明确意见。次日,刘明利再次安排施工队开工。7 月 20 日,省国土资源厅接到举报后,

赴桦甸市调查此事。7 月 22 日,市委秘书长孙志忠打电话给乡党委书记马士臣,要求小康村



工程必须马上停工。马士臣当即赶到工地召集乡长刘明利及各施工队队长开会,宣布立即停

工。此时,新建的 16 栋平房和 8 栋二层住宅的墙体工程已基本完成。2003 年 9 月末,北台子

乡政府在桦甸市委、市政府的督促下,将违法建筑全部拆除完毕,造成施工企业直接经济损失

(垫支)62 万余元。目前,土地已经恢复了原状。 

  (二)主要问题  

  桦甸市北台子乡政府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基本农田 38308 平方米、其他农用地 800 平方

米建设小康示范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同时该乡第一次非法施工后,又再次开工,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性质非常严重。 

  (三)处理意见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桦甸市北台子乡政府要在明年

耕种前,恢复基本农田种植条件。省国土资源厅责成吉林市国土资源局跟踪监督,省国土资源

厅适时组织验收。 

    2.鉴于北台子乡占用 38308 平方米基本农田中,用于建房遭毁坏的面积不到一半,且地基不

深,耕作层土尚堆放保存,可恢复耕作。同时,违法建筑已拆除完毕,恢复了土地原状。根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

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以及干部管理权限,省纪委、监察厅责成吉林市纪委、监察局对负有

直接责任的北台子乡乡长刘明利,给予行政撤职及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

北台子乡党委书记马士臣,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桦甸市北台子乡非法占用基本农田搞小康村建设的问题,桦甸市委、市政府负有重要

领导责任,桦甸市委、市政府要向吉林市委、市政府写出深刻检查。省纪委、监察厅责成吉

林市纪委对负责小康示范村建设工作的桦甸市委秘书长孙志忠,实行诫勉谈话。 

  三、关于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违法签发土地证套取贷款问题  

  (一)举报四个问题的调查结果  

1.关于举报于振华非法批地、占用基本农田搞建筑达 3 公顷的问题。 

2003 年 4 月,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对 2000 年成立以来进入该区的 30 个招商引资项目

用地情况进行了自查,发现有 20 个项目用地属于未批先建,占地面积 32.966 公顷。 2003 年 7 

月 25 日 ,吉林市国土资源局对这 20 个未批先建项目分别下达了《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

到调查时为止,已全部执行。其中 10 个工业项目,市国土资源局依法补办了审批手续,另 10

个项目正在办理中。调查中未发现占用基本农田搞建筑达 3 公顷的问题。 

2.关于举报于振华非法签批土地使用证,贷款数千万问题。 

  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于 2002 年 5 月 20 日和 2002 年 10 月 15 日两次召开班子

会议,研究了为进入开发区企业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事宜。会议决定

按照所谓“特事特办”的原则,由主管土地工作的管委会主任助理于振华签字,开发区国土资源

局发证。2002 年 5 月至 2003 年 3 月间,该区共为吉林市吉美乐饮料有限公司等 6 个用地单

位发了 7 个国有土地使用证,又为以上 6 个单位中 3 个单位发了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2003

年 4 月,开发区管委会对违法发证问题进行了自查自纠,现已收回 6 个国有土地使用证和 2 个

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其中,发给吉林市恒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在交通银

行吉林市分行船营支行抵押,贷款 1120 万元人民币,该证尚未收回;发给吉林市顺鑫木业有限

公司的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在中国农业银行吉林市分行营业部抵押,贷款 869 万元人民币,该

证明书尚未收回。 

  3.关于举报于振华在吉林燃料乙醇有限公司征地过程中增加补偿面积的问题。 

  吉林燃料乙醇有限公司建设 60 万吨燃料乙醇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381206 平方米,其中

占用吉林市农业科学院土地 801018.04 平方米。2001 年 10 月 8 日,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与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签订了征地协议,征用土地面积为 777212.04 平方米。当时确定征

用集体土地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 35.10 元,而征用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科研用地补偿标准为每

平方米 62.15 元,这样,吉林燃料乙醇有限公司就少支付 643952.30 元。按照征地程序,吉林燃

料乙醇有限公司将欠缴的 643952.30 元土地补偿费支付给了开发区管委会,开发区管委会再

向各被征地单位拨付。于振华时任开发区农业局局长,负责征地补偿费的发放工作。调查中

未发现于振华个人在征地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4.关于举报于振华送礼应付省国土资源厅检查问题。 

  省监察厅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未发现于振华及开发区管委会领导有向省国土资源



厅领导和检查人员送钱送物现象。 

  (二)主要问题  

  1.调查中虽未发现于振华个人占用基本农田搞建筑达 3 公顷的问题,但开发区自查中发

现有 20 个项目存在未批先占的问题,占地总面积 32.966 公顷。吉林市国土资源局已对这 20

个非法占地单位分别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 

  2.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依据《中共吉林市委办公厅、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市直 25 个部门向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移交、下放市级事权备忘录〉的通知》

(吉市办通〔1999〕33 号)第 24 条规定,将开发区作为有权批准机关,未履行审批程序,未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向用地单位发了 7 个国有土地使用证和 3 个土地他项权利证明

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第五条的规定,属于违法发证行为。同时,造成两个用地单位以无效证书抵押贷款的严重

后果。 

  (三)处理意见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条和《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

吉林市委、市政府应立即废止吉市办通〔1999〕33 号文件中第 24 条规定,将下放的土地管

理四项职能收归市国土资源局,并将各类开发区的土地纳入当地政府的统一管理。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第五条规定,省政府责成吉林市政府依法注销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非法签发的 7 个国

有土地使用证和 3 个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同时,依据《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规定,对已进行处罚的有关单位非法占用的土地,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依法进行登记,

并颁发土地使用证。 

  3.根据国务院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议提出的主动自查自纠的问题可不予

追究的原则,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聂毓坤

不予追究责任。4.根据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

法》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省监察厅责成吉林市监察局对违法发证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开发

区管委会主任助理于振华,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省监察厅     

  省国土资源厅     

  二○○四年三月十日   


